
 

114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執行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運用情形書面考評計畫 
113 年度共通性推動或執行缺失 

項目分類 共通性推動或執行缺失說明 

經費規劃與支用  經資門經費支用比率未依修正支用計畫書執行，其流用未報本部核准。 

 獎勵補助經費支用比率違反要點規定，應檢討預算執行控管機制。 

 專責小組、內部稽核運作未依要點或其設置辦法落實，經費規劃與監督功

能仍待加強。 

 專責小組會議紀錄僅列案由說明與決議，應具體呈現討論重點並詳實記載

發言內容，以提升決策過程之透明度與會議紀錄之參考價值。 

 稽核計畫內容未見風險評估作業歷程，應加強稽核計畫擬定依據，以提升

稽核計畫之完整性與可行性。 

 稽核報告所列查核重點未及時更新以反映最新要點內容，應檢討並強化與

現行規範之連結。 

 期中與期末稽核時間安排過於接近，未能充分發揮即時預警、發現缺失與

改善之功能。 

※專責小組、內部稽核為獎勵補助經費運用之重要組織，如經發現相關運作

有違反要點或其設置辦法情形，將視情況列計行政缺失作為經費減計參據。 

獎助案件執行  獎助辦法未明定申請作業程序、審查機制、審查標準、獎助額度等規範，

造成執行未能有明確準則，應加強制度設計，確保公正性與一致性。 

 獎助案件未依學校自訂辦法執行，其審查作業之嚴謹性有待加強。 

 獎助案件之經費支用集中於少數教師，應持續鼓勵更多教師參與實務教學

及產學研究，提升全體教學與研發能量。 

 獎助經費執行與原編預算產生大幅落差，宜強化專案控管與期中督導，以

提升計畫完成度與資源使用效益。 

採購案件執行  公告金額以上採購案未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理。 

 底價訂定作業不甚嚴謹，未考量成本、市場行情及政府機關決標資料逐項

編列，缺乏完整價格分析與佐證。 

 驗收完成後至財產增加登錄延宕過久，影響資產管理效率，驗收完成後宜

儘速完成財產登錄程序，以落實資產即時管理。 

 教學及研究設備經費拖延至年底核銷，鑒於獎勵補助款於年初即已核撥，

學校應妥善掌控採購進度，使設備能及早投入教學運用。 

 實際採購金額與預估單價落差過大，顯示詢價與訪價作業未臻落實。 

調薪差額補助  未依原填報之調查表調薪，致有溢領補助款情事。 

 補助對象「非」專任教師或編制內職員，與校庫填報情形不一致。 

 成果報告中調整前後薪資基準差額，超過實際調薪幅度。 

 補助款用於非屬調薪之晉級薪資。 

 

  



 

114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執行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運用情形書面考評計畫 
113 年度未依規定執行獎補助經費相關缺失案例 

缺失類型 共通性缺失案例 

獎勵補助經費支用

比率違反要點規定 

 教師薪資經費（彈性薪資除外）占經常門「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

結構」比率超出 60%。 

專責小組、內部稽

核運作未依要點或

其設置辦法落實 

 專責小組成員未完整納入各科系（含共同科）代表，其代表未由各科系

自行推舉產生。 

 專責小組成員中之教師代表，因組織成員異動，未即時簽辦調整，導致

同時兼任內部稽核人員。 

 專責小組實際設置之委員人數，未符合其設置辦法所定人數區間。 

 專責小組會議之委員出席率，未達其設置辦法所定出席門檻。 

 專責小組未依要點規定確實召開會議，而以 email 方式由委員於一定期

間內進行書面審查及回覆。 

 經費變更案係經專責小組會議決議授權業管單位逕行調整，與要點所定

「應經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之原則不符。 

 稽核人員聘期、組成人數及教師委員比例，未符合其設置辦法所定規範。 

 稽核人員擔任採購委員，並於相關採購文件，代主任秘書簽章，不符要

點所定「稽核人員應迴避參與相關採購程序」之規範。 

獎助教師薪資之執

行違反要點規定 

 教師薪資獎助對象年滿 65 歲以上或為公立學校、政府機關退休人員。 

 未比照「113 年公立大專校院教師學術研究加給標準」調薪，提高現職

教師薪資卻用於補助學術研究加給差額。 

 提高現職教師薪資補助之調整前基準年早於調薪差額補助之基準年。 

 新聘教師薪資與調薪差額補助經費重複報支。 

獎助案件不符要點

所定使用原則 

 獎助對象無授課事實（如留職停薪），或為校長∕代理校長。 

 校內自辦研習於校外辦理，流於變相之旅遊活動。 

 以教育部補助計畫（全校投入資源所產出之成果）作為特定教師之推動

實務教學或研究獎勵依據。 

 推動實務教學經費支用於學校例行性業務費用（如品保諮詢費）。 

獎助案件未依學校

自訂辦法落實 

 彈性薪資實際分配金額與委員會決議之評分排序不符。 

 彈性薪資獎助對象規範申請資格為「過去 3 年內」達到具體績效，但受

獎助之教師到職未達 3 年。 

 推動實務教學案件中，有部分教師以同一科目申請 2 次獎助，違反學校

辦法所定「同一申請科目未曾受校內、外其他相同性質之獎輔助者」之

規定。 

 學校辦法明定教師「每年每人獎助總金額以當年度經常門 5%為上限（不

含教師薪資）」，經查有教師當年度獲獎總額超出規範上限。 

 學校辦法明定推動實務教學「每人每年度以 5 萬元為上限」、「每案最高

補助 1 萬元」，部分案件之實際核銷金額超出規範。 

 學校辦法明定教師參加訓練課程「每人每年累計以報名費 1 萬元為上

限」，部分案件之報名費補助金額超出規範。 



 

缺失類型 共通性缺失案例 

 學校辦法明定「教師每年研究獎勵以 5 案為限」，部分教師當年度所獲獎

勵件數超出每人每年上限規範。 

 將外審審查費、委員出席費、交通費列入教師研究獎勵之支用。 

 校內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案核銷多項文具及宣傳性消耗品，以研究名義支

應招生廣告所需費用，與學校辦法所定補助目的不符。 

 推動實務教學用於補助教師赴海外拜會當地學校以增進情誼，出國目的

與學校辦法所定「提昇教學與實習成果」之意旨不符。 

 學校辦法明定教師進修應與「系科專業發展及其任教科目」相關，部分

教師攻讀之博士學位違反補助原則。 

 推動實務教學之創新教學計畫由行政單位主管共同採購耗材，實際用途

除計畫外尚包含一般教學與行政使用，超出原計畫補助範圍；另教材編

纂與教具製作補助案，係由教學單位主管或教師逕行上簽請購課程實習

材料，以消化預算，審查與執行均未依學校辦法所定程序辦理。 

 學校辦法明定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辦理工作坊時參加人數每次至少 20

名」，部分社群工作坊之參與人數未達下限規範。 

 學校辦法明定進修教師每學期需填送「進修報告書」，部分教師未依規定

填送並繳交報告書。 

 校內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案之核定金額，高於申請及外審建議金額。 

公告金額以上採購

案未依《政府採購

法》相關規定落實 

 公開招標採購案出現「政府採購錯誤行為態樣」第 12 點其他可能有圍標

之嫌或宜注意之現象序號 4 之情形，學校卻未依工程會 95 年 7 月 25 日

工程企字第 09500256920 號令辦理，仍予決標。 

 公開招標採購案之規格訂定未提供合理誤差容許範圍，直接照抄特定商

品規格（如長寬高完全一致），未經客觀需求分析與市場調查，恐有為特

定廠商量身訂做之嫌，違反公平競爭原則，而有限制競爭之虞。 

 公開招標採購案疑似涉及底價洩漏情事（相關資料出現廠商優惠價格字

眼），影響採購程序之公平性。依《政府採購法》第 34 條第 1 項規定，

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倘須於招標前向廠商公開說明或公開徵求

廠商提供招標文件之參考資料，得依《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34 條規

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或公開於主管機關之資訊網路，以確保資訊取得

過程之妥適性。 

 公開招標採購案將性質不同之數項財物合併招標（如水槽和人體模型），

恐導致符合規格條件之廠商家數不足，降低投標競爭性，易生違反《政

府採購法》第 6 條之爭議。建議學校辦理類似採購案件，可採異業共同

投標、分項招標等方式辦理，以避免符合資格廠商過少，而引發限制競

爭之疑慮。 
 
 


